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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9B_BD_c36_645032.htm 说明：本文以“☆”的数量代

表曾被考核试题数。对于2011年考点变动修改处，在2011年

大纲正文中用下划线明示，在2010年大纲正文中加阴影明示

。【考点增删说明】在2009年之前三年的司法考试中，商法

年均分值为49分左右，考试重点集中在最新变化修订的法律

法规。2009年《证券法》从经济法调整到商法中，商法重要

性更为凸显，2009年商法前三卷分值为36分，第四卷最后一

题(25分)涉及商法理论，2010年总分值为55分。商法中，最重

要的无疑是《公司法》，而且《公司法》与《证券法》、《

合伙企业法》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商法中其他单行法

的基础。随着《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破产法》和

《保险法》的相继修订与颁布，商法部分的重点法条数量增

加，难度越来越大。因此考生在复习商法过程中一定要熟练

掌握各法律的重点法条，注意从全局上把握商法部分的知识

点，将公司法和其他各法比较记忆。与2010年相比，2011年

商法部分以完善修订教材内客为主，大纲新增l个考点：第一

章第二节“公司的设立”中，新增考点“发起人”【高频考

点提示】考 点考 次股东的出资形式及出赘不实的法律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票发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一人公

司☆☆☆☆☆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公司的解

散与清算☆☆☆合伙事务的决定与执行☆☆☆入伙与退伙☆

☆☆☆合伙企业债务清偿☆☆☆☆☆破产管理人☆☆☆破产



债权☆☆☆考 点考 次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及清偿顺序☆☆☆☆

票据原因关系☆☆☆票的承兑☆☆☆☆限制和禁止的证券交

易行为☆☆☆上市公司☆☆☆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

保险受益人☆☆☆【大纲新旧对照】第一章公司法第一节 公

司法概述基本要求：了解：公司的概念和特征，公司的种类

，公司法基本原则的内容。理解：公司的独立财产与独立责

任，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规定与意义，公司法强制性和

任意性的关系及其立法体现。熟悉并能够运用：公司基本原

理在分析和解决公司实务问题中的适用。考试内容：公司的

概念和特征(公司概念 公司的营利性 公司的独立财产公司的

独立责任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的种类(公司的不同分

类标准及其意义 人合公司与资合公司 本公司与分公司 母公司

与子公司) 公司法的强制性与任意性公司法的基本原则(鼓励

投资 公司自治 公司及利益相关者保护 股东平等 权利制衡 股

东有限责任公司社会责任)第二节 公司的设立基本要求：了解

：公司设立的几种立法主义，公司名称与住所的法律意义，

公司章程的性质和效力。理解：公司设立登记的效力，公司

资本及与其相近概念的联系与区别，股东出资的法律要求。

熟悉并能够运用：公司资本与资产、股东出资的法律要求、

股东出资责任等原理和制度在具体分析和解决公司实务中的

适用。考试内容：公司设立的概念(公司设立与公司成立的区

别) 公司设立的方式(发起设立 募集设立) 公司设立的登记(公

司登记与营业登记 登记机关 登记的程序 登记的效力) 发起人(

发起人的概念 发起人的职责 发起人责任与公司责任的区分) 

章程(公司章程的概念和性质 公司章程的特点 公司章程的订

立与修改 公司章程的效力) 公司的资本(公司资本、资产及净



资产的概念及相互关系 公司资本原则 资本的一次缴纳制与分

期缴纳制) 股东的出资(股东出资的法律意义 股东出资义务 股

东出资责任 股东出资的形式 股东出资的法定要求)第三节 公

司的股东基本要求：了解：股东的概念，股东权利的类型，

特别股东的特别义务，实际控制人的义务。理解：股东代表

诉讼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考试内容：股东的概念(自然人

股东 法人股东 国家股东 股东资格的取得确认) 股东的权利(股

东权利的原则 股东权利的特征 股东权利的类型 股东权利的内

容 利害关系股东表决权的排除) 股东的义务(股东的一般义务 

控股股东的特别义务 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其义务) 股东代表诉

讼制度(股东代表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 

股东代表诉讼可诉行为的范围 股东代表诉讼的程序和法律后

果)第四节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要求：了解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理解：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具体要求和违反此

种义务的行为后果。考试内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资格(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围 任职资格的禁止性规定 违

反任职资格禁止性规定的后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义务(忠诚义务 勤勉义务 禁止性行为 违反禁止性行为所得收

入的归属)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赔 偿责任 对股

东的司法救济)第五节 公司的财务与会计制度基本要求：了解

：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的基本要求。理解：公司收益分配制度

的原理和规定，并能够对公司的分配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分析

判断。考试内容：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的依据会计事务所的聘

请与解聘公司的收益 分配制度(公司法对公司收益分配制度的

强制性规定 公司收益分配顺序 股东利润的分配)第六节 公司



债券基本要求：了解：公司债券制度的一般原理和规定。理

解：公司债券与股票的联系和区别，债券发行行为的合法性

判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